
  

 

 

 

 

 

北华校字〔2017〕27 号 

 

 

北华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为做好我校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根据

《教育部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

〔2016〕9 号）和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吉林省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吉教考字〔2017〕

13 号）等文件要求以及吉林省教育考试院 2017 年研究生招生

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科学选拔，择优录取。积极探索并遵循高层

次专业人才选拔规律，采用多样化的考察方式，确保生源质量。 



  

（二）坚持全面考察，突出重点。在对考生德智体等各

方面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突出对专业素质、实际能力以及创

新精神等方面的考核。 

（三）坚持公平公正。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

公开、监督机制健全，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四）坚持客观评价。专业课考核成绩量化，综合素质

考核有明确等次结果。 

二、组织领导 

（一）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研究生招

生复试录取工作，负责制定招生复试录取方案，确定各专业

招生计划、复试分数基本要求，审定录取名单。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研究生处，负责复试录取工作的组织协调，制定调

剂指标分配方案，指导各学院开展复试具体工作，负责网上

调剂工作，组织各学科专业复试笔试科目考试，计算复试总

成绩、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做好录取相关工作。 

（二）各学院负责本学科专业复试工作，根据工作需要

成立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复试工作监督小组和专家复试小组。 

1. 各学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院长担任，成员包括主

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相关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研究生

导师等；复试工作监督小组组长由各学院书记担任，成员由各

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根据学科专业及参加复试人数情况成

立若干专家复试小组，专家复试小组成员不少于 5 人，由具有

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研究生导师组成，组长应由院长或相关学

科带头人担任，各专家复试小组须配备一名记录员。 



  

2. 各学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学院复试的组织、协

调和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1）根据教育部、吉林省及学校的有关规定，制定符合

本学院学科专业特点的复试实施细则、标准和程序，报学校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备案。 

（2）根据本学院学科专业特点组织成立专家复试小组，

指导并培训专家复试小组成员进行相应的复试考核工作，确

保复试工作公平、公正。 

（3）负责确定考生面试和实践能力考核的具体内容和评

分标准，并组织实施。 

（4）负责审核各专家复试小组的复试记录、复试结果和

考生的其他情况。 

（5）负责对参加复试而未录取考生给予必要解释和遗留

问题的处理。 

（6）负责组织意向调剂本学院考生在“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填报调剂志愿。 

（7）配合研究生处做好复试专业课程笔试工作。 

（8）做好面试全程录音录像及存档备案工作。 

3. 各学院复试工作监督小组负责对本学院的复试工作进

行监督，并受理考生的举报、投诉等事宜。应在学院网站公

布举报电子邮箱、电话号码等，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

理。涉及违规违纪事件及时报学校纪委办公室、监察处处理。 

4. 专家复试小组负责组织本学科专业的复试工作，主要

职责是： 



  

（1）负责本学科专业的复试工作。 

（2）负责做好复试考生的外语听力、口语水平测试。 

（3）负责复试专业课程笔试命题及阅卷上分工作。 

（4）明确复试专家在复试工作中的权利、责任和纪律，

规范工作行为，严格遵守相关工作规则。 

在复试前应召开复试小组会议，明确工作程序、评判规

则和评判标准，面试时现场独立评分。 

三、基本要求 

（一）考生的初试成绩须符合教育部“2017 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A 类）”，

根据第一志愿过线情况确定我校各学科专业和退役大学生士

兵专项计划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详见附件）。初试

加分或照顾政策按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符合条件考生须在 3

月 20 日前将有关证明材料提交研究生处审核。 

（二）参加复试考生须符合北华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专业报考要求。在复试前，由研究生处负责对考生进行

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准参加复试。考生应提供以

下材料： 

1. 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一份。 

2. 应届本科毕业生需提交学生证复印件一份及《教育部

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的打印件一份。 

3. 非应届本科毕业生需提交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

件一份，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的打印件

一份。 



  

4. 本科成绩单（专升本考生须携带专科和本科成绩单）。  

5. 获得境外本科学历、学位的考生，应提供毕业证书原

件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认定证书原件及复

印件一份。 

6. 同等学力考生需提供：①准考证②身份证原件和复印

件一份③高职高专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成人高校应届

本科毕业生有效学籍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成人高校应届

本科毕业生还须提交有效学籍证明和加盖教务部门公章的全

部本科课程的成绩单）。 

7. 《北华大学 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资格审查表》。 

（三）实行差额复试，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初试

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招生规模 120%的学科专业（领域），所有满

足本学科专业（领域）复试分数基本要求的第一志愿考生均

可参加复试。 

（四）按考生填报的学科专业（领域）志愿进行复试。

报考我校第一志愿考生和调剂志愿考生均须通过复试合格后

方能正式录取。 

（五）复试收费按吉林省物价局审批标准执行为 180 元/

生/次，由计财处统一收取。未交费考生不准参加复试。 

四、复试时间、方式及内容 

（一）复试时间 

三月下旬开始，具体时间在学校研究生处网站公布。 

（二）复试准备 

1. 复试前一周在学校研究生处网站公布复试录取工作方



  

案，明确工作要求、复试方式及内容、成绩计算办法等。 

2. 按照自命题工作管理的有关规定做好复试笔试试题命

制及印制工作，复试笔试试题及答案在启用前均为国家机密

材料，要妥善保管。 

3. 制定面试评判规则和标准。 

4. 提前在学校研究生处网站公布参加复试考生的资格条

件和考生名单，考生须按通知要求做好复试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 

5. 确定调剂原则和各学科专业调剂数额，联系相关学院

通知意向调剂考生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

填报调剂志愿，研究生处指派专人审查调剂考生志愿并及时

确认发送复试通知。 

6. 由研究生处协调纪委办公室、监察处、计财处、校医

院、保卫处和各相关学院，做好复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复试方式及内容 

复试方式分为笔试、面试和实践（实验）能力考核等，

总分为 200 分。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综合素

质和能力考核、体检三部分。 

1. 笔试 

专业课程笔试，严格按《北华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复试课程进行，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满分为 120 分，计入复试总分。 

报考体育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护理学院相关专

业不进行专业课程笔试，须参加学院组织的专业实践能力考



  

核，满分 120 分，计入复试总分。 

2. 专业综合面试 

重点是考核业务素质、外语水平和科研工作能力，满分

80 分，计入复试总分。每名考生专业综合面试考核时间原则

上不少于 15 分钟。 

（1）专业基础知识考核为 30 分。考核内容：①基础理

论②专业知识③对学科发展前沿了解情况④计算机应用能力

⑤本科学习成绩。 

（2）专业综合能力考核为 30 分。考核内容：①本学科

专业应用技能掌握情况②利用所学理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③在本专业领域未来发展的能力④科研能

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3）外语口语及听力测试为 20 分。 

3. 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考核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满分

100 分，60 分为合格，不计入复试总分。综合素质和能力考

核不合格不能列入拟录取名单。重点考核以下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 

（2）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学生工

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3）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

心理健康情况； 

（4）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面试记录由各学院妥存备查，期限为 3 年。 

4. 体检 



  

执行国家相关文件规定进行体检，在复试期间委托校医

院完成，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体检不计入复试总分，考生不

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不予录取。 

（四）加试 

1. 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两科本专业本科主干课，加试内容

不得与初试及专业课复试内容相同，由各学院负责组织考试。

每科课程的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00 分，不计入复试

总分。任意加试课程成绩低于 60 分为不合格，不予录取。 

2. 跨专业加试课程按《北华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专业目录》公布的范围执行，要求同上。 

五、调剂 

（一）调剂条件 

1. 调剂考生的初试成绩须符合教育部“2017 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A 类）”

和我校确定的各学科专业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2. 调剂考生须符合《北华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

程》和《北华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有关要求。 

（二）调剂原则 

1. 优先考虑调剂第一志愿生源不足且生源紧缺的专业。 

2. 调剂志愿与第一志愿专业相同的考生优先，专业志愿

相同者，总分高的考生优先。仍有缺额，可考虑调剂一级学

科下调剂志愿与第一志愿专业相近的考生（考试科目应完全

相同）。 

3. 部分第一志愿生源充足的专业，原则上在第一次复试时



  

不进行调剂。如个别专业经调剂后仍不能完成计划，将计划调

整到生源充足的专业并接收调剂，以保证完成招生总计划。 

4. 部分一级学科专业第一志愿生源充足但二级学科专业

第一志愿生源不均衡，可允许在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二级学

科校内调剂。 

5. 原则上不接受跨学科调剂，对于部分生源紧缺专业经

调剂后仍不能完成计划的，根据生源情况，可允许从考试科

目相同或相近的专业中进行调剂（原则上统考科目相同），从

严控制。 

6. 第一志愿报考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

可按相关政策调剂到其他专业，报考其他专业（含医学学术

学位）的考生不可调剂到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 

7.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均招生的学科专业（领域），报考全

日制的考生可申请调剂到非全日制。 

8. 其他要求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 

（三）调剂流程 

1. 考生在调剂系统开通后，登陆“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调剂服务系统”，填报调剂志愿。 

2. 我校将在 24小时内确定是否接收考生调剂志愿并发送

复试通知。 

3. 我校同意接收后，考生应在 24 小时内，重新登陆“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确认参加我校复试。 

4. 登陆我校研究生处网站查看招生专业目录及复试通

知，按时参加复试。 



  

5. 复试结束后五日内，我校将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调剂服务系统”向拟录取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考生应于

24 小时内接受待录取通知，否则取消拟录取资格。 

六、破格复试 

（一）第一志愿生源充足的学科、专业（领域）原则上

不进行破格复试。 

（二）对于部分基础学科、专业，艰苦专业以及国家急需

但生源相对不足的学科、专业，根据生源情况进行破格复试。 

（三）其他要求按教育部有关规定进行。 

七、成绩核算及录取 

复试笔试或专业实践能力考核达 72 分，面试达 48 分，

总分在 120 分以上为合格，将复试总分和初试总分按比例折

算为考生总成绩，考生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5）×0.7+（复

试成绩总分/2）×0.3。录取时按考生总成绩排序，调剂考生

在我校第一志愿复试合格考生后排序，根据招生计划依次录

取。（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按学科专业单独排序） 

复试不合格考生，不列入拟录取名单。 

八、信息公布和公示制度 

（一）在学校研究生处网站公布复试录取办法、复试分

数线、复试考生名单、调剂方案、各学科、专业（领域）招

生人数等。 

（二）拟录取考生名单在学校研究生处网站公示，公示

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改；名单如有

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10 个



  

工作日。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不予学籍注册。 

（三）研究生招生咨询电话为 0432-64608056。参加复试

的考生对复试、录取结果有异议，在结果公布的三个工作日

内向学校纪委办公室、监察处提出申诉，申诉电话为

0432-64608096。 

九、监督和复议 

学校纪委办公室、监察处负责全校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

的监督和巡视工作，指导各学院做好复试过程的监督工作，

负责对相关举报的受理和对发现问题的查处及移交工作。 

（一）加强复试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复试录取工

作政策透明、程序规范、信息公开、监督有力，切实维护考

生的合法权益。 

（二）对在复试录取工作中发生违纪违规行为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和《吉林省普

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等条款，对当

事人进行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规定及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追究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和分

管领导责任。 

（三）考生对复试录取工作提出异议、申诉或举报，应

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属于对政策执行存在异议的，书面或口

头答复申请人；属于违规违纪行为举报的，组织人员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做出书面答复。 

十、复试纪律和要求 



  

（一）相关部门和各学院要严格执行国家、省、学校有

关规定，做好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不得超越国家和学校招

生政策的规定权限自定招生办法。 

（二）相关部门和各学院要加强研究生复试录取人员的

管理和培训，实行回避制度，凡有直系亲属参加复试的人员，

不得参加与复试录取相关的工作。 

（三）复试工作人员应主动接受监督，提高自我约束和

防范风险能力，自觉抵制不正之风的干扰，净化研究生招生

工作环境。 

 

附件：北华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

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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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华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学科、专业(类别、领域) 总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单 科 （ 满

分 >100

分） 

学术学位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310 44 66 

0401 教育学 310 44 132 

0403 体育学 260 34 102 

0501 中国语言文学、0802 外国语言文学 345 53 80 

0602 中国史、0603 世界史 315 45 135 

0701 数学、0702 物理学、0703 化学、0710 生物学 290 39 59 

0802 机械工程、0808 电气工程、0812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0829 林业工程、
0834 风景园林学 

265 35 53 

0907 林学 255 34 51 

1001 基础医学、1002 临床医学〔不含 100208 临
床检验诊断学〕 

295 40 120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323 40 120 

1007 药学 323 40 120 

1202 工商管理 340 46 69 

1304 美术学 335 35 53 

专业学位 

0451 教育〔不含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310 44 66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349 44 66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265 35 53 

085228 林业工程① 260 34 51 

0951 农业 255 34 51 

1051 临床医学 295 40 120 

1054 护理 295 40 120 

1351 艺术 335 35 53 

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考生② 245 30 45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245 25 40 

①工程照顾领域;②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考生：工作单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

域自治地方，且定向就业为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 


